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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及相关配套规定》

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配套规定》经最高立法机关权威审定，法条内容准确无误，文本格式规范合理，
多年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好评。为加强法制宣传，服务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根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修订的法律，全品种出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版的系列
法律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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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及相关配套规定》

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人民检察
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国家
安全部 司法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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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及相关配套规定》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辩护人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提供方便，并保证必要的时间。 复制
案卷材料可以采用复印、拍照、扫描等方式。 第四十八条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或者被监视居住的被
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或者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 第四十九条 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
罪轻的证据材料未随案移送，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应当向人民检察院调取。人民检察院移送相关证据材料后，人民法院应当及
时通知辩护人。 第五十条辩护律师申请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
料，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签发准许调查书。 第五十一条辩护律师向证人或者有关单位、个
人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因证人或者有关单位、个人不同意，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
，或者申请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 第五十二条辩护律师直接申请
人民法院向证人或者有关单位、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确有收集、调取必要，且不
宜或者不能由辩护律师收集、调取的，应当同意。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材料时，辩护律师可以在
场。 人民法院向有关单位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向个人
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签名。 人民法院对有关单位、个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应当
出具收据，写明证据材料的名称、收到的时间、件数、页数以及是否为原件等，由书记员或者审判人
员签名。 收集、调取证据材料后，应当及时通知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并告知人民检察院。 
第五十三条 本解释第五十条至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说明理由，写明需要
收集、调取证据材料的内容或者需要调查问题的提纲。 对辩护律师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作
出是否准许、同意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决定不准许、不同意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五十四条 人
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法
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告知如果经济困难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第五十五条 当事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参照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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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及相关配套规定》

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配套规定》坚持“立足人大工作，服务民主法制”的出版宗旨，奉行“民主法制
构建和谐社会，人文阅读启迪智慧人生”的出版理念，为宣传宪法、法律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了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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